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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我国的未来人口走向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事实

上，我国的生育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

替水平，这意味着若干年后我国人口将面临负增长的局面。生育

水平的持续低迷会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重未来劳动年龄人

口的抚养负担，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造成人们生

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前高昂的育儿成本与巨大的儿

童照顾压力。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

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等一系列急剧变迁使得家庭的照顾功能弱

化，中青年群体承受着巨大的儿童抚育压力。 

  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国家应采取综

合性措施降低中青年群体的育儿成本。其中，普惠型儿童津贴制

度便是一项有效的政策措施。儿童抚育不仅是家庭的责任，同时

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鉴于家庭在儿童抚育方面的沉重负

担，国家应加大对儿童福利体系的政策干预和财政投入，扩大儿

童津贴制度的覆盖面，使儿童津贴制度从仅惠及少数特殊儿童的

选择型福利制度转变为惠及千家万户普通儿童的普惠型福利制

度。 

  儿童津贴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儿童津贴制度，是指由政府直接向有儿童的家庭提供定期性

现金转移的福利制度安排，其作为一种最直接、最主要的儿童福



利制度，在儿童福利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的儿童津

贴项目大多集中在对孤儿等困境儿童的救助方面。2010 年，《民

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提出保障孤儿基本

生活费所需资金。“儿童津贴”的概念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建

立起来。随后，《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将儿童津贴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

孤儿、残疾儿童、困境家庭儿童等群体，但其针对的对象仍然以

弱势儿童为主，难以满足普通家庭抚育儿童的实际需要。 

  一般来说，儿童福利政策可以分为选择型儿童福利政策和普

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选择型儿童福利政策一般面向特定的儿童和

家庭，而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则面向全体儿童，前者以家庭为本

位，强调家庭应承担主要的儿童抚育责任，后者则主张由家庭和

国家共同承担责任，认为国家具有儿童抚育的一定责任。据此，

我国现行儿童津贴制度仍属于选择型儿童福利政策。从发展趋势

来看，我国的儿童津贴制度需要从选择型走向普惠型。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整体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提供更为全面的儿童福利。另一方面，

国外较为成熟的儿童津贴制度往往偏重于普惠型，通常对 16 岁

以下的所有儿童提供儿童津贴。例如瑞典和英国政府都规定，凡

是年龄在 16 岁以下的儿童或 20 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无需具备任

何条件均可领取由政府补助的儿童津贴。 



  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设计 

  当前的选择型儿童津贴制度无法对广大普通家庭的儿童抚

育需求进行全面系统的政策回应，且不符合儿童福利体系从选择

型到普惠型的转型进程，因此我国需要单独建立一项普惠型的儿

童津贴制度，通过政府财政预算筹集资金，对全体有儿童的家庭

提供一定的现金补助，其政策目标在于通过现金转移的方式降低

家庭的儿童抚育费用，弥补家庭照顾儿童的机会成本。 

  首先，该制度的功能定位是降低家庭的儿童抚育成本，应包

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自母亲怀孕开始至儿童成长

到有能力独立生活为止家庭所有的直接经济支出，间接成本指父

母为抚育儿童产生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其次，该制度的发放对象应覆盖全体儿童或全体养育儿童的

家庭。该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不进行家计调查，不设置严格的资

格审查环节，但是在制度建立、调整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国家的财

政能力和社会问题的紧迫程度对“儿童”的范畴进行调整。笔者

建议该制度应首先面向 0～3 岁儿童或者 0～3 岁的“二孩”儿

童，今后积极创造条件逐渐将覆盖对象扩展到全体 0～15岁儿童。

这一制度安排可以在政策成本限制的情况下，优先解决当前较为

突出的 0～3 岁儿童抚育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家庭的生

育意愿，提升生育水平。同时，这一举措同我国当前适度普惠型

的福利政策取向相适应，可以为今后向覆盖全体儿童的福利制度

转型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 



  再次，该制度应按月向符合要求的家庭无差别地提供生育津

贴待遇给付。在发放标准的确定上，笔者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儿童

津贴制度经验和国内最低工资标准，建议按照低、中、高三个档

次将津贴标准设置为 100 元/月、150 元/月和 200 元/月，在制度

运行过程中可以适时适度提高标准。虽然这一支付额度无法完全

替代 0～3 岁儿童每月的抚育成本，但是这种标准设置在制度讨

论阶段和制度运行初期是较为合适的，原因在于其可以降低制度

的启动门槛，符合我国社会保障政策“低水平起步”和“摸着石

头过河”的策略。 

  制度运行成本合理 

  对于普惠型儿童津贴这样一项从未在我国实行过的新制度

而言，在政策制定之前还需要重点考虑制度运行成本和财务可行

性。因此笔者基于 2010 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普查数据，对 0～3

岁人口数和 0～3 岁“二孩”人口数进行预测，根据这一预测数

据对该制度的财务成本进行了测算，发现相较于儿童教育等相关

的财务支出，儿童津贴制度的成本并不算高，在国家财政可以承

受的范围之内。 

首先，如果对所有 0～3 岁儿童发放儿童津贴，2021 年低、

中、高标准生育津贴所需的资金量分别为 763.50 亿元、1145.25

亿元和 1527 亿元。如果只对 0～3 岁的“二孩”儿童发放儿童津

贴，资金量将大幅降低至 419.92 亿元、629.89 亿元和 839.85 亿

元。其次，将儿童津贴制度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和 2019 年国家财



政支出规模相比较可知，各个标准所需的资金量均不会超过财政

支出的 0.7%，即使是按照高标准发放儿童津贴，0～3 岁儿童和

0～3岁的“二孩”儿童所需的资金量也仅为财政支出的 0.64%和

0.35%。再次，将儿童津贴制度的财务成本和 2019 年财政在儿童

教育上的支出规模、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资金规

模相比较可以发现，如果对所有 0～3 岁儿童按照高标准发放津

贴，所需的资金量最多不会超过前者的 10%和后者的 30%。如果

降低发放标准或者只针对 0～3 岁的“二孩”儿童发放津贴，所

需的资金量还将更低。 

   （文章来源：《中国人口报》2021 年 4 月 8 日） 


